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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2019年度 

一、 项目绩效自评表 

专项（项目）名称 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武汉市蔡甸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武汉市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79万元 79万元 100% 

其中：预算内资金 79万元 79万元 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

进措施 

 

数量指

标 

食品安全保障

人数 
14万人 14万人 严格按目标执行 

食品安全餐次 310餐次 310餐次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可持续发展 100% 100%  

满意度指

标 

相关群

体感受 
问卷调查 100% 100%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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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概况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于 2014 年部署开展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创建行动，选取河北省、山东省、湖北省、陕西省作为试点

省份，探索开展创建工作。2014年，湖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

《湖北省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鄂食安委[2014]3

号）要求，组织开展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全国共计15市（区）

被推选为首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武汉名列其中。 

（二）项目经费来源 

2019年，根据蔡甸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蔡甸

区2018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和《蔡

甸区财政局关于编制2019年财政预算的通知》的要求，核定武汉市蔡

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场监管局”）武汉市创建全国

食品安全城市工作经费项目预算79万元。 

（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经费项目全年累计支出79万元，与

年初项目资金预算79万元，预算执行率达100%，全部用于:武汉市创

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项目相关支出。 

（四）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分析 

区市场监管局未建立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工作经费项目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未确定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工作经费的

使用范围及标准。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工作经费管理方面是

依照国务院、省市区出台的相关文件结合单位内部的《蔡甸区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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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来执行经费支出。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 

（1）数学指标 

根据 2019 年度区市场监管局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工作

经费项目绩效目标分解方案：310餐次、14万人次的食品安全保障。 

完成情况：截止2019年12月31日，蔡甸区完成310餐次、14

万人次的食品安全保障，全面完成目标。 

（2）可持续发展 

2019年，湖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湖北省食品安全城市

创建 试点工作方案 的通知》（鄂 食安委 [2014]3 号 ）                                      

2、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方案

的通知、武政办[2015]4 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创建

食品安全城市相关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促进了蔡甸区武汉

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工作经费专项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满意度指标 

通过对 2019 年度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工作经费项目相

关群体感受的满意度调查，经统计，相关群体感受满意度为100%。 

（三）存在的问题 

1、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有待加强 

区市场监管局未建立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专项经费使用

管理暂行办法，未建立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专项经费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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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及标准。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专项经费管理方面是依照

省市区出台的相关文件结合单位内部的《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

管理制度》来执行经费支出。 

（四）改进建议 

1、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应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建设工作，武汉市创建

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专项经费专项资金是国家和省财政预算安排的蔡甸

区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专项工作专项补助性资金，必须严格

执行专款专用的原则，全部用于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专项工

作，应进一步完善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专项工作质量监督考

核机制，规范武汉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专项工作行为，加强武汉

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专项工作质量管理，全面提升蔡甸区武汉市

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专项工作水平。 

 

 

 

武汉市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4月25日       


